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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注册申请获受理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就斯鲁利单抗注射液

（中国境内商品名：汉斯状?；以下简称“该药品” ）新增适应症（即联合含铂化疗新辅助，在手术后辅助治疗，用于PD-L1阳性的、可手术切除的胃癌患者）的

药品注册申请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受理，并已获纳入优先审评程序。

二、该药品的基本信息

该药品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PD-1单抗。

截至本公告日期（即2025年12月12日，下同），该药品已于中国、欧盟、英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度等国家/地区获批上市，

其中中国境内已获批适应症包括联合化疗一线治疗鳞状非小细胞肺癌（sq-NSCLC）、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及非鳞状

非小细胞肺癌（nsq-NSCLC）；此外，该药品相关适应症已获美国、欧盟、瑞士及韩国等国家/地区的药品监管部门授予孤儿药资格认定，且该药品用于联合化

疗新辅助/辅助治疗胃癌已于2025年11月被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 另有以该药品为核心的多项联合疗法正在全球多个国家和

地区开展临床试验，覆盖肺癌、食管癌、头颈鳞癌、结直肠癌和胃癌等适应症。

截至2025年10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药品（单药及各项联合化疗）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34.95亿元（未经审计）。

根据IQVIA� MIDAS?最新数据，2024年，靶向PD-1的单克隆抗体药品于全球的销售额约为457亿美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新增适应症在中国境内进行商业化前尚需（其中主要包括）获得药品注册批准等。 本次药品注册申请获受理不会对本集团现阶段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 ）

（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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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获临床试验批准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晖药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关于同意酮洛芬贴剂（以下简称“该药品” ）开展临床试验的批准。 朝晖药业拟于条件具备后于中国境内开展该药品的Ⅲ期临床

试验。

二、该药品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该药品系化学药物；拟主要用于（1）下列疾病及症状的镇痛﹑消炎：腰痛（肌筋膜疼痛综合征、脊柱退行性改变、椎间盘疾病及腰扭伤）、骨关节炎、肩周

炎、肌腱及腱鞘炎、腱鞘周围炎、肱骨外上髁炎（网球肘）、肌肉疼痛、外伤所致肿胀疼痛，（2）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局部镇痛。

截至2025年10月，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现阶段针对该药品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96万元（未经审计）。

根据IQVIA� CHPA最新数据，2024年，酮洛芬制剂于中国境内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9,116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要求，该药品尚需在中国境内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 根据研发经验，药品研发存在一定

风险，例如临床试验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药品研发及至上市是一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 ）

（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

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售渠道布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IQVIA� CHPA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

证券代码：600196� � � � � � � �证券简称：复星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196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1

名称 汉霖医贸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1,000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1,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1系担保方（复宏汉霖）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反担保

安排

被担保方2

名称 星诺医药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7,000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23,075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2由担保方（复星医药产业）及本公司另一控股子公司

复星实业合计持有其100%股权，不涉及反担保安排

被担保方3

名称 上海健嘉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1,000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2,1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3系担保方（健嘉康复）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反担保

安排

被担保方4

名称 上海健源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3,300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5,5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5

名称 健嘉东麟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1,100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1,1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6

名称 蚌埠健嘉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550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1,6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7

名称 天津健嘉泰达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3,300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3,3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8

名称 长沙健嘉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1,000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3,063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9

名称 福州健嘉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2,000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4,983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10

名称 扬州健嘉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1,053.48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2,548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10系担保方（健嘉康复）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反担保

安排

被担保方11

名称 南京健嘉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2,488.46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5,488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12

名称 复星健康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10,000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折合人民币约214,815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13

名称 钟吾医院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3,000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10,578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14

名称 徐州星晨医院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990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13,669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人民币0元

截至2025年12月12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

额

折合人民币约2,307,250万元

对外担保金额占2024年12月31日

本集团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48.82%

风险提示 本次担保中，部分被担保方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1、2025年12月12日，控股子公司汉霖医贸与上海农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由汉霖医贸向上海农商行申请人民币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贷款

期限自2025年12月12日起至2026年12月11日止。 同日，复宏汉霖（系汉霖医贸之控股股东）与上海农商行签订《保证合同一》，约定由复宏汉霖为上述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2025年12月11日， 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新沂农商行签订 《保证合同二》， 约定由复星医药产业为控股子公司星诺医药于2025年12月11日至

2027年12月25日期间与新沂农商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自

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2025年12月11日，控股子公司健嘉康复与上海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三》，由健嘉康复为其控股子公司上海健嘉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6年11月25日

期间与上海银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2025年12月11日，健嘉医疗与交通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四》，约定由健嘉医疗为其间接控股子公司上海健源于2025年12月3日至2029年11月25日期间

与交通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不超过人民币3,300万元，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的三年。

上海健源的其他方股东上海蝶睦医疗将质押其持有的上海健源康复股权、按对上海健源的持股比例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上海健源将抵押其部分自有

设施设备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5、2025年12月11日，健嘉医疗与交通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五》，约定由健嘉医疗为其间接控股子公司健嘉东麟于2025年12月3日至2029年11月27日期间

与交通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不超过人民币1,100万元，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的三年。

健嘉东麟的另一方股东南京嘉创将质押其所持有的健嘉东麟股权、按对健嘉东麟的持股比例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6、2025年12月11日，健嘉医疗与交通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六》，约定由健嘉医疗为其间接控股子公司蚌埠健嘉于2025年11月28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

间与交通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不超过人民币550万元，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的三年。

蚌埠健嘉的另一方股东安徽浅草湾将质押其所持有的蚌埠健嘉股权、按对蚌埠健嘉的持股比例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7、2025年12月11日，本公司与交通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七》，约定由本公司为间接控股子公司天津健嘉泰达于2025年11月26日至2029年11月26日期间

与交通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不超过人民币3,300万元，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的三年。

天津健嘉泰达的另一方股东天津华度科技将质押其所持有的天津健嘉泰达股权、按对天津健嘉泰达的持股比例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8、2025年12月11日，控股子公司长沙健嘉与民生银行长沙分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由长沙健嘉向民生银行长沙分行申请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

信额度，授信期限自2025年12月11日起至2026年12月10日止。 同日，控股子公司健嘉医疗（即长沙健嘉之间接控股股东）与民生银行长沙分行签订《保证合

同八》，约定由健嘉医疗为长沙健嘉于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长沙健嘉的另一方股东湖南康智道将质押其所持有的长沙健嘉部分股权、按对长沙健嘉的持股比例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9、2025年12月11日，健嘉康复与中信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九》，约定由健嘉康复为其控股子公司福州健嘉于2025年12月8日至2030年12月8日期间与中

信银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自约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福州健嘉的另一方股东仓山润杰将质押其所持有的福州健嘉部分股权、按对福州健嘉的持股比例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0、2025年12月11日，控股子公司扬州健嘉与海通恒信签订《融资回租合同》，扬州健嘉拟以部分自有设施设备售后回租方式与海通恒信开展融资租赁

业务，该业务所涉租赁期为24个月、租金总额为人民币1,053.48�万元。 同日，健嘉康复（即扬州健嘉之控股股东）与海通恒信签订《保证合同十》，约定由健

嘉康复为扬州健嘉于《融资回租合同》项下之履约义务（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融资回租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11、2025年12月11日，控股子公司南京健嘉与国耀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南京健嘉拟以部分设备售后回租方式与国耀租赁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该业务所涉租赁期为17个月、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488.46万元。 同日，健嘉康复（即南京健嘉之控股股东）向国耀租赁签发《保证函》，由健嘉康复为

南京健嘉于《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项下之履约义务（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南京健嘉拟以与租金总额等额之保证金质押方式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2、2025年12月12日，本公司与大连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十一》，约定由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于2025年11月6日至2026年11月5日期间与大连银

行所签订的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约定的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复星健康之股东盘李琦、恒生实业、林俊杰已/将分别质押其持有的复星健康股权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复星健康之间接股东宁波砺星、宁波砺坤（均

为员工参与激励计划的间接持股平台）已分别质押各自持有的宁波砺定的合伙份额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3、2025年12月11日，控股子公司钟吾医院与民生银行宿迁分行达成《综合授信合同》，由钟吾医院向民生银行宿迁分行申请期限一年、人民币3,000万

元的授信额度。 同日，本公司与民生银行宿迁分行签订《保证合同十二》，约定由本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每笔债务的

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钟吾医院将抵押土地和房产使用权/所有权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4、2025年12月12日，复星健康与张家港农商行签订《保证合同十三》，约定由复星健康为控股子公司徐州星晨医院于2025年12月3日至2028年12月1日

期间与张家港农商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99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自约定的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徐州星晨医院的另一方股东江苏引万已质押其所持的徐州星晨医院部分股权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事项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会已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2025年3月14日、2025年6

月25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担保系在上述经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董事会、股东会另行批准。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经本公司股东会批准，自2024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时（即2025年6月24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会结束时或任何股东会通过决议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

权之时止，本集团可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504,800万元（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同时，股东会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调整具体担保事项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截至2025年12月12日，该已获批担保额度及其使用情况（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被担保方

已获批的

担保额度

已使用的

担保额度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4

资产负债率低于70%（不含本数）

的控股子公司

3,109,100 479,968.04 2,629,131.96

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

的控股子公司

395,700 60,792.50 334,907.50

合计 3,504,800 540,760.54 2,964,039.46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1

被担保方1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1名称 汉霖医贸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1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复宏汉霖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余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MAD59P7M7A

成立时间 2023年11月23日

注册地 上海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三类医疗设备租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设备租赁；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化妆

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

用医疗用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13 12,345

负债总额 6,831 15,537

资产净额 582 -3,192

营业收入 4,508 18,746

净利润 -418 -4,021

� � � �（二）被担保方2

被担保方2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2名称 星诺医药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2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复星医药产业和复星实业合计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彭少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300MA1XDG564T

成立时间 2018年10月31日

注册地 江苏省徐州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3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

产）；药品委托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

产）；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医学研究和

试验发展；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8,767 68,163

负债总额 42,584 41,667

资产净额 26,183 26,496

营业收入 11,550 8,051

净利润 633 313

（三）被担保方3

被担保方3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3名称 上海健嘉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3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健嘉康复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陈海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6MADHRYMD2C

成立时间 2024年4月17日

注册地 上海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5,4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一般项目：医院管理，会议及展览

服务，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专业保

洁、清洗、消毒服务，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484 30,006

负债总额 24,130 26,375

资产净额 2,354 3,630

营业收入 0 52

净利润 -246 -1,524

（四）被担保方4

被担保方4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4名称 上海健源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4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健嘉康复、上海蝶睦医疗、上海伊道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约65.18%、24.82%、10.00%的股

权

法定代表人 沈桢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7C0PMW0G

成立时间 2021年11月1日

注册地 上海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9,00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一般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化妆

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专业保洁、清洗、

消毒服务，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710 32,473

负债总额 28,310 28,452

资产净额 3,400 4,021

营业收入 8,891 12,728

净利润 -764 621

（五）被担保方5

被担保方5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5名称 健嘉东麟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5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健嘉康复、南京嘉创分别持有其90%、1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邱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MAE9Q9PW81

成立时间 2025年1月17日

注册地 江苏省南京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8,00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销售；

一般项目：医院管理；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销售；康复辅具适配服务；残疾康复训练服务（非医疗）；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体育健康服务；

人体干细胞技术开发和应用；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养老服务；机构

养老服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可穿

戴智能设备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

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病人陪护服务；紧急救援服务；办公服务；家政服务；殡葬服务；人力资源服

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网络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不适用 21,657

负债总额 不适用 16,798

资产净额 不适用 4,859

营业收入 不适用 0

净利润 不适用 -141

（六）被担保方6

被担保方6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6名称 蚌埠健嘉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6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健嘉康复、安徽浅草湾分别持有其60%、4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钟明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302MA8QR7L72A

成立时间 2023年7月28日

注册地 安徽省蚌埠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2,00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食品销售；中药饮片代煎服务；药品零

售；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一般项目：医院管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停车场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养老服务；中医诊所服务（须在中医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中医

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残疾康复训练服务（非医疗）；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护理机构服务

（不含医疗服务）；康复辅具适配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18 5,756

负债总额 4,146 4,884

资产净额 1,172 872

营业收入 527 2,516

净利润 -763 -299

（七）被担保方7

被担保方7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7名称 天津健嘉泰达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7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复星平耀、天津华度科技分别持有其55%、45%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华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EAX91U8D

成立时间 2025年2月18日

注册地 天津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8,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一般项目：医院管理；护理机构服

务（不含医疗服务）；养老服务；人体干细胞技术开发和应用；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化妆品批发；化

妆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专

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家政服务；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办公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网络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不适用 20,167

负债总额 不适用 17,628

资产净额 不适用 2,539

营业收入 不适用 0

净利润 不适用 -186

（八）被担保方8

被担保方8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8名称 长沙健嘉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8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健嘉康复、湖南康智道分别持有其70%、3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张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MAE4N4JL5J

成立时间 2024年11月5日

注册地 湖南省长沙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7,00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一般项目：医院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医学研

究和试验发展；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停车场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

务）；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病人陪护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打字复印；居民日常生活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078 15,838

负债总额 9,342 11,460

资产净额 736 4,378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4 -285

（九）被担保方9

被担保方9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9名称 福州健嘉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9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健嘉康复、仓山润杰分别持有其70%、3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陈海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4MAC81YCK42

成立时间 2023年2月7日

注册地 福建省福州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6,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 一般项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医院管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停车场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484 21,000

负债总额 16,418 18,965

资产净额 2,066 2,035

营业收入 1,382 4,809

净利润 -1,822 -421

� � � �（十）被担保方10

被担保方10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10名称 扬州健嘉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10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健嘉康复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高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03MA1YCW504E

成立时间 2019年5月13日

注册地 江苏省扬州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3,8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住宿服务；食品销售；

一般项目：养老服务；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病人陪护服务；日用百货

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30 6,634

负债总额 8,676 8,752

资产净额 -1,146 -2,118

营业收入 4,999 2,704

净利润 3 -972

（十一）被担保方11

被担保方11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11名称 南京健嘉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11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健嘉康复、江苏湘鄂情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99.50%、0.5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陈海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6302746668P

成立时间 2015年2月13日

注册地 江苏省南京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1,25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内科、外科、康复医学科（骨关节康复科、神经康复科、儿童康复科）、医学检验科；临床化学检验专

业；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停车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531 18,371

负债总额 5,538 11,357

资产净额 5,993 7,014

营业收入 14,076 9,890

净利润 2,016 1,021

（十二）被担保方12

被担保方12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12名称 复星健康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12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宁波砺定、盘李琦、林俊杰、恒生实业分别持有其88.1575%、5.3661%、3.4253%、2.5483%、

0.5028%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胡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5665993901

成立时间 2010年12月28日

注册地 上海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567,166.5909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健康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医疗卫生行业及

其相关领域（医疗保健业、医疗教育业）的投资；接受医疗卫生机构委托从事医院管理，提供医院管

理咨询（除经纪）。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2,144 848,204

负债总额 370,212 376,229

资产净额 421,932 471,975

营业收入 19,529 7,674

净利润 -6,868 -1,340

（十三）被担保方13

被担保方13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13名称 钟吾医院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13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复星健康持有其约61.43%的股权、30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其约38.57%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王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3915925096275

成立时间 2012年3月15日

注册地 江苏省宿迁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1,75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医疗美容服务；一般项目：母婴生活护理（不含医疗服

务）；紧急救援服务；体育健康服务；停车场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养老服务；保健

食品（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9,040 64,192

负债总额 42,653 39,097

资产净额 26,387 25,095

营业收入 37,388 24,177

净利润 501 -1,292

（十四）被担保方14

被担保方14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14名称 徐州星晨医院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14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复星健康、江苏引万分别持有其65%、35%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王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300MA1WTMFB1M

成立时间 2018年7月3日

注册地 江苏省徐州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3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女保健、儿科、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麻醉科、中医科、医疗美

容科、重症医学科。 医疗服务；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餐饮服务；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药品

零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医院管理；家政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工艺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母婴用品零售；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保健食品

（预包装）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213 45,821

负债总额 33,419 31,149

资产净额 16,794 14,672

营业收入 19,144 10,890

净利润 -1,557 -2,12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一》

1、由复宏汉霖为汉霖医贸向上海农商行申请的人民币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汉霖医贸依约应向上海农商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或展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一》自2025年12月12日起生效。

（二）《保证合同二》

1、 由复星医药产业为星诺医药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7年12月25日期间与新沂农商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

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星诺医药依约应向新沂农商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按每笔债务分别计算，即自约定的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或展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二》自2025年12月11日起生效。

（三）《保证合同三》

1、 由健嘉康复为上海健嘉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6年11月25日期间与上海银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上海健嘉于上述融资主合同项下应向上海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按每笔债务分别计算，即自约定的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或展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三》自2025年12月11日起生效。

（四）《保证合同四》

1、由健嘉医疗为上海健源于2025年12月3日至2029年11月25日期间与交通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

不超过人民币3,300万元。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上海健源依约应向交通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应按每笔债务分别计算，即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全部融资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

或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5、生效：《保证合同四》自2025年12月11日起生效。

（五）《保证合同五》

1、由健嘉医疗为健嘉东麟于2025年12月3日至2029年11月27日期间与交通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

不超过人民币1,100万元。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健嘉东麟依约应向交通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应按每笔债务分别计算，即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全部融资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

或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5、生效：《保证合同五》自2025年12月11日起生效。

（六）《保证合同六》

1、由健嘉医疗为蚌埠健嘉于2025年11月28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与交通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

不超过人民币550万元。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蚌埠健嘉依约应向交通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应按每笔债务分别计算，即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全部融资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

或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5、生效：《保证合同六》自2025年12月11日起生效。

（七）《保证合同七》

1、由本公司为天津健嘉泰达2025年11月26日至2029年11月26日期间与交通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

不超过人民币3,300万元。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天津健嘉泰达依约应向交通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应按每笔债务分别计算，即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全部融资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

或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5、生效：《保证合同七》自2025年12月11日起生效。

（八）《保证合同八》

1、由健嘉医疗为长沙健嘉向民生银行长沙分行申请的人民币1,000万元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长沙健嘉依约应向民生银行长沙分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八》自2025年12月11日起生效。

（九）《保证合同九》

1、 由健嘉康复为福州健嘉于2025年12月8日至2030年12月8日期间与中信银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福州健嘉依约应向中信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该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提前到期或债务履行期限依约延长的）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

单独计算。

5、生效：《保证合同九》自2025年12月11日起生效。

（十）《保证合同十》

1、健嘉康复为扬州健嘉就与海通恒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项下之履约义务（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业务所涉租金总额为人民币1,053.48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扬州健嘉依约应向海通恒信支付的租金、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融资回租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十》自2025年12月11日起生效。

（十一）《保证函》

1、由健嘉康复为南京健嘉就与国耀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项下之履约义务（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业务所涉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488.46万

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南京健嘉依约应向国耀租赁支付的租金、首付款、手续费、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或展期）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5、生效：《保证函》自2025年12月11日起生效。

（十二）《保证合同十一》

1、由本公司为复星健康于2025年11月6日至2026年11月5日期间与大连银行所签订的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复星健康依约应向大连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十一》自2025年12月12日起生效。

（十三）《保证合同十二》

1、由本公司为钟吾医院向民生银行宿迁分行申请的人民币3,000万元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钟吾医院依约应向民生银行宿迁分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应按每笔债务分别计算，即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十二》自2025年12月11日起生效。

（十四）《保证合同十三》

1、 由复星健康为徐州星晨医院于2025年12月3日至2028年12月1日期间与张家港农商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99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

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徐州星晨医院依约应向张家港农商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约定的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提前到期或展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保证合同十三》自2025年12月12日起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担保所涉融资系为满足相关控股子公司实际经营之需要；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具有

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于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内发生，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鉴于该额度项下的担保事项系因本集

团经营需要而发生，且被担保方限于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相对可控，故董事会同意该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会审议。 董事会就该事项进行

表决时，全体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

根据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授权，本次担保无需董事会另行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2月12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2,307,250万元，约占2024年12月31日本集团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48.82%；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发生的担保。

截至2025年12月12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释义

《保证函》 指 2025年12月11日，健嘉康复向国耀租赁签发的《保证函》

《保证合同一》 指 2025年12月12日，复宏汉霖与上海农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二》 指 2025年12月11日，复星医药产业与新沂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三》 指 2025年12月11日，健嘉康复与上海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四》 指 2025年12月11日，健嘉医疗与交通银行就上海健源之债务履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五》 指 2025年12月11日，健嘉医疗与交通银行就健嘉东麟之债务履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六》 指 2025年12月11日，健嘉医疗与交通银行就蚌埠健嘉之债务履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七》 指 2025年12月11日，本公司与交通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八》 指 2025年12月11日，健嘉医疗与民生银行长沙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九》 指 2025年12月11日，健嘉康复与中信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十》 指 2025年12月11日，健嘉康复与海通恒信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十一》 指 2025年12月12日，本公司与大连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十二》 指 2025年12月11日，本公司与民生银行宿迁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十三》 指 2025年12月12日，复星健康与张家港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安徽浅草湾 指 安徽浅草湾商贸有限公司

蚌埠健嘉、被担保方6 指 蚌埠健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仓山润杰 指 福州仓山润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沙健嘉、被担保方8 指 长沙健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大连银行 指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福州健嘉、被担保方9 指 福州健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复宏汉霖 指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复星健康、被担保方12 指 上海复星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复星平耀 指 上海复星平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复星实业 指 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产业 指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耀租赁 指 国耀融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海通恒信 指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汉霖医贸、被担保方1 指 上海复宏汉霖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恒生实业 指 深圳市恒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康智道 指 湖南康智道医疗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简单汇 指 简单汇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健嘉东麟、被担保方5 指 南京健嘉东麟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健嘉康复 指 上海健嘉康复科技有限公司

健嘉医疗 指 健嘉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引万 指 江苏引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指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分（支）行

民生银行长沙分行 指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民生银行宿迁分行 指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

南京嘉创 指 南京嘉创医疗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南京健嘉、被担保方11 指 南京健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宁波砺定 指 宁波砺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蝶睦医疗 指 上海蝶睦医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健嘉、被担保方3 指 上海健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健源、被担保方4 指 上海健源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农商行 指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 指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支行

天津华度科技 指 天津华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健嘉泰达、

被担保方7

指 天津健嘉泰达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新沂农商行 指 江苏新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星诺医药、被担保方2 指 江苏星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星晨医院、

被担保方14

指 徐州星晨妇儿医院有限公司

扬州健嘉、被担保方10 指 扬州健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张家港农商行 指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云龙支行

中信银行 指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钟吾医院、被担保方13 指 宿迁市钟吾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其中外币按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下同。 ）

（系复星健康股权激励计划的持股平台。 ）

（指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单位（包括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 ）

（根据股东会授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如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尚有余额未使用的，该等余额可调剂用于为资

产负债率低于70%（不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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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7017 债券简称：万青转债

债券代码：524330 债券简称：25江泥01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万青转债” 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回售价格：101.235元人民币/张（含息、税）

2、回售条件触发日：2025年12月9日

3、回售申报期：2025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22日

4、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5年12月25日

5、回售款划拨日：2025年12月26日

6、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5年12月29日

7、回售期内停止转股

8、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9、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1.235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万青转债” 。 截至

目前，“万青转债” 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截至2025年12月9日已经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8.53元/股的70%（即5.97元/股），且“万青转债” 处于最后一个计息年

度。 根据《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 ）的约定，“万青转债” 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现将“万青转债”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情况概述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 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70%时，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债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

息回售给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

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重新计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 该计息

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万青转债”目前正处于最后一个计息年度，且公司股票2025年已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

于当期转股价8.53元/股的70%（即5.97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万青转债” 回售条款生

效。

2、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2.30%（“万青转债” 第6个计息年度， 即2025年6月3日至2026年6月2日的票面利率），

t=196天（2025年6月3日至2025年12月16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5年12月16日为回售申报期首日）。

计算可得：IA=100×2.30%×196/365=1.235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万青转债”本次回售价格为101.235元/张（含息、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

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号）、《关于境外投资机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的通知》

（财税[2018]108号）及其他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①对于持有“万青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各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

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988元/张；②对于持有“万青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

《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税2021[34]号）规定，暂免

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1.235元/张；③对于持有“万青转债”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

应自行缴纳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1.235元/张，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万青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万青转债” 。“万青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

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应当在首次披露《可转债回售公告》后，回售期结束前每个交易日披露1次回售提示性公告，公司将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5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22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消。如果申报当日未

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

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

申报业务失效。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万青转债”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通过其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发行

人资金到账日为2025年12月25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5年12月26日，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2025年12

月29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万青转债” 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万青转债” 持有人发出交

易、转托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报盘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回售、转托管。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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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升科技” 或“公司” ）股票于2025年12月9日、12月

10日、12月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再升科技关于公司股票及可转债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15）。

● 截至2025年12月12日，公司股票继续涨停，据Choice智能金融终端数据显示，2025年12月5日

至12月12日收盘六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已累计出现五次涨停，区间涨幅达65.94%，短期内涨幅较大且

显著高于同期上证指数，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 公司控股股东郭茂先生正筹划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事宜，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12月1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协

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11）。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协议转让尚需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等程序,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相关权益转让事项是否最终完成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公司关注到有市场信息讨论公司向SpaceX供货相关事项。 目前公司主要业务为以微纤维玻璃

棉为核心材料，开发“干净空气材料” 、“高效节能材料” 和“无尘空调产品” ，应用于“工业空间、移动空

间、生活空间”三大空间。 经公司自查核实，公司高效节能材料中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产品2024年度收

入占公司营收比例约为0.5%；其中，公司自2020年起向国际某知名航天公司直接供应“高硅氧纤维产

品” ，2024年该项产品业务收入占公司总营收比例极低，对公司业绩无重大影响，目前“高硅氧纤维产

品”暂无在手订单，后续订单获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对待，注意投资风险，相关公

司核心经营信息及业务动态以官方披露为准。

● 截至2025年12月12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8.43元/股，PE（TTM）为107.04倍，公司所处行业最

新市盈率（TTM）为53.94倍，公司市盈率指标严重偏离行业平均估值水平，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

炒作风险；本轮股价连续上涨期间，近三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换手率分别为2.96%、8.59%、19.81%，公司股

票换手率出现较大波动情形，公司股价随时存在快速下跌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9日、12月10日、12月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于2025年12月12

日发布《再升科技关于公司股票及可转债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15）后，公司股票

于12月12日再次涨停。

据Choice智能金融终端数据，自2025年12月5日至2025年12月12日收盘的六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

已累计出现五次涨停，区间涨幅达65.94%，短期内涨幅较大。 公司股票今日收盘价为8.43元/股，市盈率

（LYR）为95.69倍，市盈率（TTM）为107.04倍。公司所属的申万行业分类“玻璃玻纤（代码：801712）”

行业市盈率（TTM）为53.94倍，公司市盈率指标严重偏离行业平均估值水平，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

性炒作风险。

本轮股价连续上涨期间，2025年12月10日、12月11日、12月12日公司股票换手率分别为2.96%、

8.59%、19.81%，公司股票换手率出现较大波动情况，公司股价随时存在快速下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内部生产

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控股股东郭茂先生正筹划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事宜，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12月10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协议转

让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11）。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尚需履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

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上述事项最终能否实

施完成及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关注到有市场信息讨论公司向SpaceX供货相关事项。 目前公司主要业务为以微纤维玻璃棉为

核心材料，开发“干净空气材料” 、“高效节能材料” 和“无尘空调产品” ，应用于“工业空间、移动空间、

生活空间”三大空间。 经公司自查核实，公司高效节能材料中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产品2024年度收入占

公司营收比例约为0.5%；其中，公司自2020年起向国际某知名航天公司直接供应“高硅氧纤维产品” ，

2024年该项产品业务收入占公司总营收比例极低，对公司业绩无重大影响，目前“高硅氧纤维产品” 暂

无在手订单，后续订单获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对待，注意投资风险，相关公司核心

经营信息及业务动态以官方披露为准。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

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是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报

纸，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和报纸的相关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3日


